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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欢迎您来参加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

会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董事会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

真履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职责。 

二、参加大会的股东请按规定出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以及授

权委托书等证件，经验证后领取股东大会资料，方可出席会议。 

三、股东请按时进入会场，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入座。 

四、与会者要保持会场正常秩序，会议中不要大声喧哗并关闭手机。 

五、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六、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应在主持人许可后进行。主持人可以要求发

言股东履行登记手续后按先后顺序发言。 

七、每一股东发言原则上不得超过三次，每次发言原则上不能超过 5分钟。 

八、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或相关人员应当认真负责地、有针对性地集中

回答股东的问题，全部回答问题的时间原则上控制在 30分钟以内。 

九、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

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

表示，多选或不选均视为无效票，作弃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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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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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形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三、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9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13: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四、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嘉兴市乍浦环山路 88号嘉化研究院二楼综合会议室。 

五、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六、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介绍股东及股东代表出席现场会议情况、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投票时

间以及会议议程； 

（二）主持人提名计票人、监票人，股东及股东代表进行举手表决； 

（三）议案报告人介绍会议议案，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议案并书面投票表决； 

（四）股东及股东代表进行发言、提问，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相关人员

进行答复； 

（五）计票人、监票人与见证律师统计现场会议表决结果，并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所代表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

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最终表决结果； 



嘉化能源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股票代码：SH600273                                                                        6 / 11 

 

（六）监票人宣布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七）主持人宣读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八）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法律意见书； 

（九）到会董事及相关与会人员在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上签字； 

（十）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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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减少股权层级，提高经营管理效率、资源有效共

享，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化能源”）拟吸收

合并全资子公司浙江嘉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福新材料”）。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嘉福新材料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嘉福新材料拥有或

享受的所有资产、债权、人员、利益以及所承担的责任、债务全部由嘉化能源承继，

嘉福新材料持有的浙江嘉化新材料有限公司及浙江嘉福供应链有限公司股权将由公

司持有，公司将作为经营主体对吸收的资产和业务进行管理。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不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被合并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嘉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8 年 8月 13日 

3、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港区中山路南侧，瓦山路西侧房屋 1幢 318 室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法定代表人：郭付俊 

6、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化工产品生产（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热力生产和供应；塑料制

品批发；机械设备批发；仪器仪表批发；电气设备批发；建筑材料批发；五金产品

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针纺织品批发；针纺织品零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

日用百货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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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进出口；有毒化学品进出口。 

8、股权结构：嘉化能源持股 100%  

9、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42,954,775.44 1,648,746,275.02 

净资产 1,567,593,558.68 1,525,111,656.83 

营业收入 601,328,710.48 208,784,950.25 

净利润 -41,412,265.65 -44,087,763.75 

 

二、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一）吸收合并的方式：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承继嘉福新材料的全部

资产、债权债务、业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

嘉福新材料作为被合并方，将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注销其独立法人资格。 

（二）合并范围：嘉福新材料所有资产、债权债务、业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

利与义务将由公司享有或承担，嘉福新材料持有的浙江嘉化新材料有限公司及浙江

嘉福供应链有限公司股权将由公司持有，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名称、股权结

构及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并不因本次吸收合并而改变，原嘉福新材料的

员工由公司内部妥善安置。 

（三）其他相关安排：公司相关审议程序通过后，授权公司经理层确定合并基

准日，合并基准日至合并完成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由公司承担。合并双方将根据法

律法规等要求，签订吸收合并协议，协调过渡期的经营安排，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

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完成资产转移、人员安置、权属变更、证照

变更、办理税务工商注销及变更登记等相关程序和手续。 

 

三、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嘉福新材料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的当期损益产生实质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不涉及公司股本及股东变化。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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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议。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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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2019年修订）、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变化，结合公司实际业务发展需要，拟对经营范围进行变

更，并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三条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

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化学危

险品的生产（范围详见《安全生

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的经

营（范围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移动式压力容器充

装（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食品

及食品添加剂的生产（范围详见

《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及

食品添加剂的经营（范围详见《

食品经营许可证》）。发电服务

，供热服务，实业投资，资产管

理，经济信息咨询，化工原料及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

化学品）的制造与销售，塑料制

品、针纺织品、机械设备、自动

化控制仪表、五金电器、钢材、

机电设备、建筑材料、日化用品

、日用百货、工业用脱盐水及其

第十三条 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许

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

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食品生产；食品

添加剂生产；食品销售；

药品进出口；有毒化学品进出口。发电业务、

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检验检测服务；危险废物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

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

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工业

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五金

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金属材料销售；高

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日用化学产品生产、日用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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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工业用水、粉煤灰、煤渣、脱

硫石膏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气瓶检验，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危险废物经营，新兴能源技术

研发，民用航空材料销售,陆地管

道运输,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

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含污泥）

处置及综合利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合同能源管理；

工业用脱盐水及其它工业用水销售；非常规水

源利用技术研发；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煤

炭及制品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技术服务、

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站用加氢及储

氢设施销售；民用航空材料销售；陆地管道运

输；固体废物治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第一百一十六条董事会召开临时

会议的通知方式为：专人送达、

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通知时

限为：临时董事会会议召开前5日

。 

第一百一十六条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的通知

方式为：专人送达、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

；通知时限为：临时董事会会议召开前3日。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章程》内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最终营业范围需以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已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次章程修订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

方可生效。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的工商

变更等手续。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

以审议。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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